
工业准照申请流程表 (特别制度--非在工业楼宇内之地点) 

 

 

       收到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， 

       利害关系人未改正有关申请， 

       则有关程序须予终结 

                  未符合一般条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补交文件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一般条件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个工作天内发出意见书 

       未符合实体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实体要求(有条件)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不合格 (通知作改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递交格式 B 及附带文件 

进行初步文件审阅 

咨询卫生局/消防局意见 

 

审阅意见书结果 

通知申請人需補交文件     

发出临时工业准照及工业单位

临时准照 

通知申请人领取准照 

申请人提交格式 C  

检查委员会 (包括：经济及科技

发展局 、消防局、卫生局 、 市

政署及劳工事务局) 安排检查 

检查结果 

程序结束 (结束检查笔录及发出工业准照) 

 

检查委员会 (包括：经济及科技

发展局、消防局、卫生局、市

政署及劳工事务局) 首次检查 

 


